关于《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于2015年11月27日基金合同生效，托管人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本基金规模已低于5000万，不利于基金管理人投资管理，进而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和《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并经与基金托管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提议将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并终止基金合同。
根据《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2017年8月2日表决通过的《关于终止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发布的《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定为2017年8月3日，并于2017年8月4日进入清算程序。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依法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清算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基金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裕和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150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年11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二、本基金合同的终止时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终止。
三、备查文件
1、《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8月3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5、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书》
6、《关于博时裕和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函【2017】2389号）
四、特别提示
[bookmark: _GoBack]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568 (免长途话费)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九日


